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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天长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天长市稻米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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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准入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天长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准入和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品牌标识和核心价值、准

入、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天长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准入和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354 大米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天长大米 Tianchang rice  

采用天长市行政辖区内生产的优质稻谷为原料加工生产，代表优质、安全、绿色、健康、放心且符

合本文件要求的大米。 

 3.2 

所有方 proprietor 

“天长大米”商标注册人（天长市稻米协会）。 

 3.3 

运营方 operator  

“天长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管理、监督、培育和发展的责任单位（天长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服务

中心）。 

 3.4 

使用方 user 

经所有方授权，使用“天长大米”商标的组织或个人。 

4 品牌标识和核心价值 

品牌标识 4.1 

“天长大米”区域公用品牌标识应有所有方依法注册获得。包括但不限于在销售产品的包装上、专

卖店、宣传品上，以印刷图形的形式进行标识。 

核心价值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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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特色引领 

由政府打造区域公用品牌、结合企业打造个体品牌的“双品牌”模式，挖掘、培育区域特色品牌资

源潜力，发挥企业自有品牌优势， 

4.2.2 品质为本 

依托天长生态优势，聚焦产品质量提升，打造优质、安全、绿色、健康、放心的大米产品。 

4.2.3 履职守信 

坚守诚信守信，旅行安全、环境、职业健康等社会责任。 

5 准入 

认定模式 5.1 

申请组织可通过“运营方评价”模式：将申请的材料提交运营方，经运营方组织评价通过后获得“天

长大米”商标使用许可，必要时可向行业协会、主管部门等单位征求意见。 

准入条件 5.2 

5.2.1 依法设立并取得营业执照； 

5.2.2 拥有注册商标； 

5.2.3 拥有生产许可证； 

5.2.4 近三年监管部门的抽查中未发现质量安全问题； 

5.2.5 获县级以上政府或部门授予的奖项和称号； 

5.2.6 近 3 年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无行政处罚信息、未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录”、

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发生环境生态事故； 

5.2.7 纳入政府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体系； 

5.2.8 建立采购管理制度，做好出入库记录和使用台账，包括生产投入品及原辅料等进货渠道、进货

数量和使用去向信息； 

5.2.9 向所有方缴纳一定的品牌保证金或品牌使用管理费用； 

5.2.10 提交《“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申请表》（见附录 A）。 

5.2.11 签署《“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承诺书》（见附录 B）。 

6 管理 

申请 6.1 

6.1.1 申请组织自愿提出申请。 

6.1.2 运营方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在 3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组织评价工作。 

6.1.3 所有方确定认定结果。 

6.1.4 申请方对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所有方提出申诉。 

使用 6.2 

6.2.1 运营方与通过评价的组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合同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许可使用的商标及注册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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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许可使用的商品范围为大米类； 

c) 许可使用期限； 

d) 许可使用商标的标识提供方式； 

e) 所有方对使用方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大米商品质量进行监督的条款； 

f) 在使用所有方的商标时标准使用方名称和商品产地的条款。 

6.2.2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有效期为两年，到期需继续使用者，未出现违规行为可继续续签。 

6.2.3 使用方应制定商标使用规定，由专人负责相关管理工作。不得侵犯商标所有人的商标专用权。 

6.2.4  使用方应按照商标的文字、图案设计使用，不得自行改变标识的文字、图案及其组合比例。

宜使用统一的包装版面。 

6.2.5 印刷“天长大米”商标的规格不得小于使用方自有产品商标规格，且排列在使用方自有商标之

前或之上。 

监管 6.3 

6.3.1 运营方可委托通过国家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对“天长大米”产品质量进行抽样检验。 

6.3.2 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天长大米”商标或使用相同、相近商标的，可提请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依

法查处。 

退出 6.4 

6.4.1 使用方主动放弃“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应向经营方提交《“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注销表》

（见附录 C）。 

6.4.2 使用方有下列情形之一，所有方可取消其商标使用权： 

a) 侵犯商标所有人的商标专用权的； 

b) 未按要求组织生产经营，政府管理部门连续两次抽检不合格的； 

c) 其他未按所有方和运营方规定和要求管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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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申请表 

A.1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申请表见表 A.1。 

表A.1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申请表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申请表 

申请单位 

 

 

 

产品种类 □食品加工类 

法定代表人/联系人 

 

 

 

联系方式  

认定模式 

 

□“运营方评价”模式 

 

基本情况介绍 

包括成立时间、经营业务、经营规模（包括可供产品和上市时间）、员工人数、设施设备等 

 

 

 

 

使用方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运营方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所有方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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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承诺书 

B.1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承诺书见表 B.1。 

表B.1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承诺书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承诺书 

 

 

 

为共同维护“天长大米”商标的品牌形象，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单位作以

下承诺： 

一、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不从事一切违法活动。 

二、“天长大米”商标仅限本单位使用。 

三、严格按照《“天长大米”区域公用品牌准入和管理规范》的要求执行。 

四、主动配合农业、市场监督管理、粮食、环保、水利、林业、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的指导和监督，自觉接受社

会和消费者的监督、做到诚实守信，依法经营，守法经营。 

五、本承诺书一式三份，申请单位留存一份，运营方留存一份，所有方留存一份。 

 

 

 

 

 

 

 

                        承诺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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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注销表 

C.1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注销表见表 C.1。 

表C.1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注销表 

“天长大米”商标使用权注销表 

企业名称 

 

 

 

产品种类  

法定代表人/联系人 

 

 

 

联系方式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编号  

注销原因说明 

 

 

 

使用方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运营方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所有方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